有關本院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及退職權益之說明
                                                     94.07.04
前言：

因應「勞工退休金條例」自本（94）年7月1日起實施，有關本院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提撥率提高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事宜案，經提94年6月7日本院總辦事處672次主管會報討論決議照案通過，茲將提案內容及其後續發展情形加以說明，希能有助於同仁對此一問題之了解。

一、本院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實施現況：
自84年7月1日起，本院約聘僱人員已陸續依據或比照84年2月10日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訂定發布之「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定，按月提撥離職儲金，提撥標準則按每月月支報酬之7%提存儲金，其中50%由個人負擔，50%由服務單位負擔。提撥情形分述如下： 

本院經行政院核定有案人事費項下人員，自84年7月1日起提撥離職儲金。

本院業務費項下臨時助理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到職滿一年後比照提撥離職儲金，分別自85年7月1日及90年1月1日起提撥儲金，業奉准自94年5月6日起修正為到職日起即提撥離職儲金。

本院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延攬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及專題研究計畫之助理人員（到職滿一年後提撥離職儲金），比照離職儲金給與辦法，分別自91年8月1日及92年8月1日起提撥儲金，均奉准自94年5月6日起修正為到職日起即提撥離職儲金。

二、因應「勞工退休金條例」將於94年7月1日起實施，雇主每月至少應按勞工月支工資6﹪提繳退休金，而無法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各機關聘僱人員，依現行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定，提撥率為7﹪，其中機關提撥3.5﹪，較一般企業雇主為勞工提繳之退休金少2.5﹪，為期適度衡平，聘僱人員離職儲金提撥率勢必配合檢討修正。銓敘部已研擬「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第3條及第11條修正草案，將聘僱人員離職儲金提撥率由現行之7﹪提高至12﹪，並自本年7月1日起施行，現正函請行政院會銜發布中。

三、配合上開離職儲金給與辦法之修正，謹擬議如下：

本院經行政院核定有案人事費項下人員（目前53人），離職儲金提撥率依規定自本年7月1日起提高至12﹪，其中50%由個人負擔，50%由服務單位負擔。

本院業務費項下臨時助理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因係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辦理離職儲金提撥，為期衡平並符契約書有關離職儲金規定，其離職儲金提撥率亦宜自本年7月1日起提高至12﹪，其中50%由個人負擔，50%由服務單位負擔。

本院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延攬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及專任助理人員，依該會本年5月5日新修正之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第8條第1項規定：「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執行機構，應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之規定，於專任助理人員約用期間，每月按月支工作酬金提存離職儲金…」，是以是類人員離職儲金提撥率亦比照自本年7月1日起提高至12﹪，其中50%由個人負擔，50%由服務單位負擔。

四、本院非編制內之約聘僱人員，除人事費項下53人外，另有業務費項下2200餘人及國科會補助經費900餘人，合計約3200人，配合離職儲金給與辦法修正案之會銜發布，業請本院計算中心預作儲金扣繳修正程式準備，擬同步自本年7月1日起將離職儲金提撥率提高至12﹪，其中個人及服務單位各負擔50%（即6﹪）。經會計室初步預估，94下半年本院負擔之公提儲金部分將增加經費2000萬元。

五、本院約聘僱人員，雖均為非編制之臨時人員，然依政府機關對聘僱人員與臨時人員之區分標準，仍應分為「經行政院核定有案人事費項下人員」及「以業務費、管理費或其他機關補助費進用之人員」；政府各相關部會前於本年3月中旬召開會議協商決議，公務機構非依人事法令進用之臨時人員，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惟為保障其退休權益，由各機關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7條第2項自願提撥規定之精神辦理提繳退休金，經費由各機關自行籌編。經洽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給與處表示，行政院已政策決定公務機關臨時人員自95年1月1日起實施勞工退休金條例，惟各機關如經費許可，亦可提前辦理，該局將於近日內行文各公務機關知照。本院業務費項下人員如配合於95年1月1日起實施勞工退休金條例，經會計室估算，一年將增加退休提撥經費5000萬元，並應由各單位相關預算項下支應。有關臨時人員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提繳退休金後，與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之差異，詳如附表。
擬處意見：

一、本院經行政院核定有案人事費項下人員之離職儲金提撥率自本年7月1日起由月支報酬7﹪提高至12﹪，其中個人及服務單位各負擔50%。本院業務費項下臨時助理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國科會補助延攬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及專題研究計畫之助理人員亦同步比照辦理。並擬俟「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修正發布後，再據以函請本院各單位照辦。

二、本院業務費項下臨時人員得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7條第2項自願提繳規定辦理退休金提繳，其實施日期，考量本院是類人員數量龐大（約2200人）、其所增加之經費須由各單位業務費項下籌措、相關程式修改及離職儲金提撥須與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提繳適當切割等因素，仍須審慎評估並協調本院各單位配合，後續相關作業將先洽詢並參考各公務機關辦理情形，調查本院各單位意見後，妥為規劃研議，再另案提報，並於奉核後據以辦理。
後記：

一、「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第3條、第11條修正條文，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94年6月28日發布；其修正內容為：各機關學校進用聘僱人員時，應於聘僱契約內訂定聘僱人員每月按月支報酬之12％提存儲金，其中50％由聘僱人員於每月報酬中扣繳作為自提儲金；另50％由聘僱機關學校提撥作為公提儲金，並自94年7月1日起施行。因應本院94年8月份起業務費項下約聘僱人員及院外補助經費人員薪資改為次月1日發放，其相關儲金作業亦配合薪資調整改為8月1日起提撥8月份儲金，並追補7月份儲金差額;惟人事費項下約聘僱人員仍依原時程辦理儲金提撥。
二、有關公務機構臨時人員之退休權益案，業經行政院核復略以：「公務機構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目前尚未適用勞動基準法，雇主並無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為其提撥退休金之義務，經考量本（94）年度預算籌編未及及地方政府財政負擔之因素，決定公務機構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臨時人員，由用人機關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7條第2項自願提撥規定之精神，自95年1月1日起為其提繳退休金，所需經費由各用人機關編列預算辦理；惟各機關如經費負擔允許，亦得自本(94)年7月1日起實施。」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規定，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工本人得在其每月工資6﹪範圍內，相對另行提繳退休金，並享有稅賦優惠，其屬自願性質，並無強制性，又為避免自願提繳者之提撥率變動次數過多及便於計算應提繳之金額，規定其提繳率一年內調整以二次為限。

三、本院比照實施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劃情形： 

適用對象：本院人事費額外人員及業務費項下約聘僱人員（人事費項下約聘僱人員係經行政院核准有案進用人員,不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須依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訂定發布之「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辦理儲金提撥；另院外計畫約聘僱人員是否提繳退休金應依各該經費補助單位之相關規定辦理。）。

實施日期：為瞭解本院各單位對退休金提繳實施日期之意見，業擬具調查表送請各單位惠示意見中（分為甲案：自95年1月1日起提繳退休金；乙案：其他意見。），俟彙整後再據以簽辦。

其他事宜：本院依規定辦理退休金提繳後，原按月扣繳之離職儲金本息仍儲存於台灣銀行南港分行，當事人因契約期限屆滿離職、或經服務機關同意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者，始得一次發給公、自提儲金本息。
附註：

本院人事室諮詢服務電話：（02）27899445  張惠玲科長

                           （02）27899897  王淑惠小姐
附表    臨時人員與約聘僱人員退離給與方案比較表

	區  分
	臨 時 人 員
	約 聘 僱 人 員

	參照（適用）法令
	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辦理。
	適用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

	制　度
	採行確定提撥制，由政府與個人按月提存退休金至個人退休金專戶制（個人帳戶制）。
	採行確定提撥制，由聘僱機關學校及約聘僱人員共同提撥作為公、自提儲金。

	政 府

負 擔
	提繳率不得低於6％。
	固定按月支報酬6％提撥。

	個 人

負 擔
	勞工在工資6%範圍內可以自願提撥，享有稅賦優惠。
	固定按月支報酬6％提撥，無賦稅優惠。

	管 理

方 式
	於勞工保險局設置個人退休金專戶，集中管理運用。
	由機關於公立銀行或郵局開立專戶儲存孳息，按人分戶列帳管理。

	收 益
	退休金運用保證收益不得低於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如有不足，由國庫補足。
	依各銀行或郵局一般存款利率計息，無最低收益保證。

	年資

採計
	工作年資不以同一事業單位為限，年資不因轉換工作或因事業單位關廠、歇業而受影響。
	公提儲金由聘僱機關學校提撥於離職時發給，離職後工作年資自新任職機關學校重新起算。

	領取

條件
	須年滿六十歲以上始得請領退休金。 
	請領離職儲金無工作年資與年齡的限制。

	領取

方式
	1、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得請領月退休金。

2、工作年資未滿十五年者，應請領一次退休金。

3、於請領退休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一次退休金。
	1、因契約期限屆滿離職、或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或在職因公、因病或意外死亡者，一次發給公、自提儲金本息。

2、因違反契約所定義務而經服務機關學校予以解聘僱，或未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而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者，僅發給自提儲金之本息。

	退 離

給 與

計 算
	1、月退休金：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作為定期發給之退休金。

2、一次退休金：一次領取個人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按在職時提撥之公、自提儲金本息計算一次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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